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優良導師遴選審查要點 

107年 8月 29日本學院 107學年度第 1學期臨時院務會議通過 

110年 11月 30日本學院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 

 

一、依據本校優良導師遴選要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遴選對象之資格條件： 

本學院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等有學籍之專班)及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含

專案教師)於遴選當學年度前二學年連續擔任班級導師且善盡各項導師職責

者。 

三、遴選程序： 

（一）符合遴選資格之教師，於每年依本學院公告時程填具「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院優良導師遴選申請資料表」向所屬系、所、中心辦公室申請，

本學院各系、所、師資培育中心召開相關會議推薦候選人。 

（二）本學院每學年由相關會議選出該學年院優良導師，並將遴選結果送學

務處予以獎勵。 

四、相關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應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之同意，始得遴定優良導師。 

五、評分標準： 

(一)關懷學生，輔導學生生活、學習與活動有具體成效者，佔 70%。 

(二)主動發現學生困難問題並提供協助有具體事實者，佔 10%。 

(三)處理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有具體事實者，佔 10%。 

(四)其他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創新或具體措施者，佔 10%。 

六、獎勵名額及方式： 

(一)獎勵名額以本學院（含師資培育中心）日、夜間學士班及教育學程班總

班級數計算，每二十班遴選一名為原則，採四捨五入計算，必要時得從

缺。 

(二)獲選之優良導師每位頒發獎狀一紙及獎金新臺幣一萬元以資鼓勵，並於

適當集會場合中公開表揚。 

(三)獲選之優良導師二學年內(含獲獎當學年)不得再參加遴選。 

七、為傳承優良導師經驗，獲獎教師須協助參與本校規劃及推動之相關研習活動，

並進行導師經驗的分享。 

八、其他未盡事項，悉依有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本規章負責單位：教育學院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 

優良導師遴選申請資料表 
 

系所  姓名  

連續擔任班級導師

年資達2年以上 
□是(擔任導師學年度：      學年度至       學年度) 

□否 

前2學年內是否曾

當選校級優良導師 
□是□否 

□否  

評審項目 具體內容 
自我 

評分 

學系 

評分 

學院 

評分 

說明與 

附件 

( 一 ) 關懷學

生，輔導

學 生 生

活、學習

與活動有

具體成效

者。(70%) 

基本項目：  

1. 不定期作個別及小組輔導，並詳實登

錄教訓輔系統之輔導紀錄。 

    

2. 每學期至少開 4次班會，並按時出席

校院系週會，給予指導並審核班級集

會活動紀錄。 

    

3. 出席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及全校性活動

(如合唱比賽、戲劇比賽、舞蹈比賽、

校慶開閉幕、全校運動會、畢業展

等)。 

    

4. 參與校內外導師知能研習活動。     

5. 每學期依學生表現，確實給予學生操

性成績。 

    

6. 協助學習輔導、選課事宜及學生課業

預警通報處理，並掌握學生缺曠課情

形，發現原因及時輔導，建立詳實輔

導資料。 

    

7. 實施賃居學生訪視輔導。     

加分項目：  

1. 以電子郵件、網路等多元方式協助宣

導各項輔導資訊及有關學生事務事

宜。 

    



2. 指導班級學生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之

各項活動或比賽。 

    

3. 其他。     

(二)主動發現

學生困難

問題並提

供協助有

具體事實

者。(10%) 

學生特殊輔導及意外事件處理，並主動發

掘問題，持續關懷，且隨時與相關單位密

切聯繫。 

(其他具體事項請自行填列) 

    

(三)處理學生

特殊及重

大事件有

具體事實

者。(10%) 

其他導師用心經營班級之相關特殊事蹟，

例如處理特殊個案、成立讀書會或於寒暑

假期間持續關懷學生等。 

(其他具體事項請自行填列) 

    

(四)其他對學

生輔導工

作有創新

或具體措

施 者 。

(10%) 

(具體事項請自行填列) 

    

※各項評分請務必檢附相關資料並以文字說明，以利後續評核依據。 

 

候選教師簽名  ：                    日 期 :   年   月   日  

 

系主任/中心簽名：                    日 期 :   年   月   日  

 

院長簽名      ：                     日 期 :   年   月   日  

 

 


